
 

 

招商财富-多元挂钩-新利增强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公告 

尊敬的资产委托人、资产托管人：  

根据《招商财富-多元挂钩-新利增强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

约定，我司作为“招商财富-多元挂钩-新利增强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的资产

管理人，决定本计划每份份额的业绩报酬以其净值增长的 50%为限计提，净值无

增长则不计提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 

2025 年 7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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